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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市公司”、“上海天洋”）委托，作为本次上海天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广东玉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兰股份”或“标的公司”）70%股份并

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系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关于配合做好并购

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

相关申报和披露文件审慎核查后出具，以供有关各方参考。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

事人均按相关协议、承诺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基础上

提出的，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 

2、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

顾问提供，相关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

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

实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

次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的基础上

提出的，若上述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2 

 

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上交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规规

定的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审阅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各

方提供的资料，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四个方面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

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

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上海天洋主要

从事的热塑性高分子粘接材料及其应用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

热熔墙布、各类热熔胶、反应型胶黏剂等，其中热熔墙布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属于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行业代码：E50），其他产品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及化学

品制造业（行业代码：C26）。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墙纸、墙布、布艺、家居用品

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属于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行业代码：E50），不属

于“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涉及的行业与企业不属于《国务院

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

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

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和企业。 

二、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是否构成

重组上市 

上海天洋所从事的热熔墙布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属于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行业代码：E50），标的公司所从事的盖墙纸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

销售业务，亦属于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行业代码：E50）。本次交易完成后，

双方能够在技术开发、客户资源等方面产生协同效应，上市公司能够进一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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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线，拓展客户群体，整合销售渠道，提升在行业中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本

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 

本次交易前，李哲龙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28,158,975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36.10%，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在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完成后，李哲龙直接持

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33.93%。 

假设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一致（即 18.87 元/股），且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为 9,400 万元，本

次交易完成后，李哲龙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32.01%。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李哲龙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未导致

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的情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的变更。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

上市。 

三、本次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中，上海天洋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玉兰股份 70%股份，

并拟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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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文件，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或企业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

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

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2、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不构成重组上市。 

3、本次重组涉及发行股份。 

4、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